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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联合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条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总则 

第一条  本附加合同经保险人同意附加于主合同。主合同一般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。若本附加

合同与主合同的任何条款不一致或互有冲突，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。 

如果投保人同时申请主合同和本附加合同，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日为主合同的生效日。如果在主合同

的保险期间申请本附加合同，在投保人缴付保费并且保险人同意接受后，本附加合同立即生效。 

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项目在保险单或批注项内未载明，本附加合同不发生效力。 

本附加合同在下列情况发生时自动终止： 

（一） 主合同效力终止； 

（二） 投保人以书面方式通知保险人终止本附加合同。 

 

保险责任 

第二条  在保险期间内，若被保险人在旅行时因其过失造成下列情形，保险人将按本附加合同条款 

约定予以赔偿，但最高赔付金额以保险单上本附加保障下所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。 

（一） 致使第三方受伤或死亡； 

（二） 致使第三方的财产丢失或损坏。 

     

责任免除 

第三条  主合同一般除外责任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。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的除外条款不一致

或互有冲突，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。对于与下列法律责任有关的第三方责任，保险人不予以赔付: 

（一） 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雇员遭受意外伤害或不幸身故； 

（二） 由被保险人、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被保险人的任何雇员拥有、控制的财产丢失或损坏； 

（三） 被保险人拥有或占有的土地或建筑物（临时住所除外）； 

（四） 被保险人拥有或使用的机动车辆、水运工具、气垫船或飞行器； 

（五） 被保险人的生意、职业或工作； 

（六） 被保险人未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所引起的后果； 

（七） 被保险人自己的非法的、恶意的、故意的、蓄意的行为引起的后果； 

（八） 传播任何疾病； 

（九） 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方面的花费； 

（十） 惩罚性损害赔偿、加重赔偿或惩戒性赔偿金； 

（十一） 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自行承担的责任的行为； 

 

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

    第四条 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，应提交以下材料。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

能提供以下材料的，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。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，导致保险人无法核

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，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 

（一） 理赔通知书； 

（二） 书面事故报告； 

（三） 致第三方责任人(如存在第三方责任人)的索赔函复印件及回复(如有回复)； 

（四） 警方报告复印件(如适用)； 

（五） 目击者证词； 

（六） 诉状、法院传票(如适用)； 

（七） 现场照片； 

（八） 判决书、裁决书或调解书； 

（九） 第三方索赔人的书面索赔函及索赔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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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对于本合同项下的由于任何其他方原因引起的索赔，在保险人根据本保单对有关损失进行

给付之前，被保险人应对导致损失的一方行使被保险人的权利；在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申请作出给付后，

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对任何其它方进行追偿。 

 

释义 

第三方：指与被保险人没有（被）抚养、（被）扶养及（被）赡养关系的自然人或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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